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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细则

（2022 年 9月修订）

为了做好我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工作，根据《四川大学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管理办法》、《四川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

则》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推荐原则

（一）推免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则，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二）坚持择优推荐原则，建立推免生遴选过程的科学评价体系，形成激励本科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的正确

导向。

（三）坚持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考察。把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素养作为推免生遴选的重要考核内容；

学业考核以学习成绩和一贯表现为基础，突出创新创业能力考察，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鉴定。

推免生遴选过程严格执行回避政策，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如收费辅导教学等）报名

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

时也应主动向学校报备声明。

（四）所有推免生均应符合我校推荐条件并获得我校推免生名额。尊重、维护推免生自主选择招生单位、招生

专业和招生类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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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与领导

（一）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并接受学生咨询、申诉

及处理等工作。组长由书记和院长担任，副组长由主管教学的院领导和主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成员由各专业

负责人和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专家代表等组成。推免遴选工作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5人。

（二）学院按本科专业成立推免生专家审核小组，专家组成员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专门负责推免

生创新能力及潜质鉴定和材料审核工作。专家审核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5 人。

（三）学院成立推免生事务工作小组，由教学培训部、学生工作部老师组成，审核学生报名，初步核算学生各

项成绩、协助专家审核小组开展工作。

（四）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组成、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和拟推免名单均须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

三、推荐方式

推荐方式包括常规推荐、“专项推免补偿计划”推荐等。

（一）常规推荐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推荐条件，从全体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按综合排名择优选拔优秀学生免试

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推荐方式。

（二）“专项推免补偿计划”推荐是指由教育部下达的专项推免计划，其推荐名额和方式根据教育部当年计划

和规定执行。

四、推荐条件



3

推免生须为我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应届毕业生（不含第二学士学位和委托培养的学生）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

心健康。

2．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行为，未受任何违纪处分或违纪处分

已解除。

3．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综合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

协作精神，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学术发展潜力。

4.外语水平和运用能力应满足跟踪学科发展最新动态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

（二）成绩要求

1．参与常规推荐的学生，课程成绩的排名须列本专业前 50%（如专业学生人数为单数四舍五入做整数），为国

家和学校做出突出贡献、赢得荣誉的学生以及义务兵役退役复学（入学）学生，课程成绩排名可放宽到 70%或者必

修课程学分绩点达到 3.0 以上。课程成绩原则上是指学生前三学年（五年制为前四学年）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必修

课程成绩。课程成绩计算采用第一次修读的成绩，补考和重修成绩不用于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成绩计算。课程成绩的

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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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某门课程成绩×该课程学分）／∑课程学分

课程成绩统计截止时间与秋季开学补缓考成绩录入截止时间相同。

2．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水平，校内必修外语课程考试（含口语）加权平均成绩≥80分，或英语四级成绩≥

568 分，或英语六级成绩≥425 分，或 TOEFL 成绩≥88 分，或新 GRE 成绩≥310+4 分，或 IELTS 成绩≥6 分，或 GMAT

成绩≥600+4 分。第一外语为其他语种的，参照执行。

（三）综合排名要求

1．申请推免的学生必须参加学院各专业综合排名，以综合排名顺序决定推免资格。

2．综合成绩=课程成绩×60%＋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35%＋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5%

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认定应注意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并重，评价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本科学生参

与各类创新项目和科学研究的情况及阶段性成效，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科研成果展示，论文发表，申请专利及其他

科研成果等。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

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对于社会质疑较多的赛事、刊物，需要从严

把关。

社会实践活动及思想品德考核包括但不限于体美劳育特长、社会工作特长、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者服务

及到国际组织实习（三个月及以上）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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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竞赛业绩突出、为国家/学校争得荣誉的学生，按照《四川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推免成绩要求及业绩加分细则》

执行。

2.义务兵役退役复学（入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按照《四川大学义务兵役退役复学（入学）学生推免成绩要

求及表现加分细则执行》。

五、推免工作流程

（一）提交推免申请

推免工作分为推荐与接收两个阶段，两阶段工作在时间上互不交叉，推荐工作结束后启动录取工作。

符合推免生基本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审查登记表》，同时提交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如：英语成绩单、论文见刊或录用、专利授权（论文和专利

第一作者和第一通讯作者单位限定为四川大学，且研究内容须与专业相关）、项目立项、获奖等创新能力、科研潜

质证明材料、社会实践活动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统计截止时间为当年 8 月 31 日。申请人要求签署承诺书，承

诺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符合学术诚信规范,严肃对待推免结果,如果被录取并且符合入学条件,则绝不浪费这一

深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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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免材料审核

推免生事务工作小组对申请人的基本资格、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初审，对学生的科研创新潜质、专

业能力倾向性成绩和社会实践活动成绩进行记分和统计。

（三）科研能力鉴定

推免生专家审核小组对申请学生提交的创新能力、科研潜质证明材料进行最终审核鉴定，鉴定学生提交的体现

其“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材料的真伪,判定其是否达到学院“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详细评

价标准”，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并组织鉴定会，确定综合排名。

（四）确定拟推荐名单

学院公示综合成绩排名，并根据学校分配的推免生指标提出推免生初选名单，拟定获得推免资格的同学登录综

合教务系统在推免管理中完成信息填报。经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和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后，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

示内容包括参加推免学生的姓名、专业、综合成绩、排名、资格获得等情况。公示结束后，学院将拟推荐学生名单

报送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确定学生推免资格。

（五）学生投诉和申诉渠道

学生对公示名单如有异议，可以通过申诉渠道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反映。学院组织开展核查，对于

核查存在问题的学生依规进行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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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电话：85502682，邮箱：gwsyjj@163.com 黄老师 周老师

六、推免名额的分配

原则上，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学校奖励指标根据各专业情况由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七、有关管理事项

（一）学院与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学生签订承诺书，获得资格者一律不纳入当年毕业生就业计划，学校不予办

理出国等手续。

（二）获得免试资格者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取消其推免资格：

1.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

2.研究生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

3.取得免试资格后有违法违纪、考试舞弊、学术不端行为或受到处分；

4.在毕业学年中所修必修课程（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考核成绩低于满分的 80%（或 B+）；

5．体质测试成绩未达标。

（三）在推免资格申请阶段，学院出具的学生成绩排名证明必须写明出具时间、成绩计算时间范围及计算方式。

（四）若国家或学校发生政策变化，以国家、学校政策为准。

本实施细则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事宜由学院解释。咨询电话：85501515，林老师、曾老师。

以上未尽事宜和特殊情况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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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评分要点（2022 年修订）

指标 内容 评分要点 评分范围

学术成果

（10分）

发表学术论文

1.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前四名）；

2.在一般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第一名）；

备注：高水平期刊录用未见刊（须有录用通知）折半计算，一般刊物未见刊不计分；高水平期刊综述折半

计算，一般刊物综述不计分。

0-8分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会议科研成果

1.国际会议收录（SCI /CSSCI/SSCI可查，或 CNKI可查 ）；

2.国内会议收录（CNKI可查 ）。

备注：主要指大会发言、壁报展示（第一）等。

0-1分

申请专利及其他科研

成果

1.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人；

2.软件著作权；

3.其他科研成果

0-1分

参加科研情况

（12分）

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情况

1.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

2.作为项目成员，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

备注：项目如未结题，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折半给分；项目结题获优秀，将额外加分。

0-9分

参与其他科学研究情

况
参与校内老师科研项目情况。 0-2分

参与“跨学科-贯通式”

人才培养情况
参与“跨学科-贯通式”人才相关专业学习情况。（例如院感创新班） 0-1分

竞赛获奖

（7分）
专业性学科竞赛

教育部、省教厅、学校等主办和承办的具有专业性的学科竞赛，不包括文艺和体育类竞赛，如全国大学生

公共卫生综合知识与技能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机器人竞赛、数学建模竞赛、课外科技竞赛（不包括英语

竞赛）。

备注：参加不同级别的同一种学科竞赛，只能按最高级别计分，不得累计。

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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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供资料截止时间为 2022年 8月 31日的成果

创新创业竞赛

主要指教育部、省教厅、学校等主办和承办的创新创业类竞赛，如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等，不包括文艺和体育类竞赛。

备注：参加不同级别的同一种创新创业竞赛，只能按最高级别计分，不得累计。

外语能力

（6分）
外语成绩

校内必修外语课程考试（含口语）加权平均成绩，或英语六级成绩，或 TOEFL 成绩，或 GRE成绩，或 IELTS
成绩选择其一进行折算， TOEFL、IELTS、GRE成绩必须在 2年有效期内。

0-3分

全国英语竞赛获奖 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0-3分

社会实践活动

（0-5分）

文学、艺术、体育活动

获奖

获得文学、艺术、体育类国家级、省级奖励（包括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注：各项以最高分计，三项累加最高不超过 1分，集体获奖个人得分减半。
0-1分

参加志愿者服务 按照“志愿四川”志愿服务时长计算（累计 100小时及以上，按照时长计分）。 0-0.5分

参军入伍、国际组织实

习
参军入伍服兵役、到国际组织实习（三个月及以上）。 0-1分

学生工作

省级及以上学联主席（正、副职）；

校院两级团委副书记、校院两级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年级长（正、副职）；

校院两级团委学生会各部部长、班长、团支书（正、副职）；

党支委、团支委、班委、校院两级社团会长、志愿者小队长、大寝室长（正、副职）；

小寝室长（江安校区）、校院两级社团各部门负责人、校院两级团委学生会干事。

注：干部任职按照学年计分，并按照学年测评结果对应系数，学生任职须满 1年，任期 1年内以最高分计。

0-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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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入围名单
序号 姓名

1 陈馨

2 申雨珂

3 丛雪

4 成姚漪莲

5 李志爽

6 钟婉珍

7 邱声越

8 李玟

9 张璐

10 姜美丽

11 许烨

12 雷博文

13 曹彧恒

14 朱璟捷

15 周鑫茹

16 张云洋

17 刘璐

18 张泽昊

19 朱婧雅

20 马蕊

21 万剑秋

22 江云笛

23 顾先林

24 向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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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邢旭菲

26 邓燊然

27 田一然

28 王鹤璇

29 张蕊

30 吴俊杰

31 刘颖

32 伍靖

33 费宇

34 张艺凡

35 苏晓艺

36 张绮文

37 刘畅

38 许译涵

39 吴雨浓

40 黄婧

41 刘红玉

42 孙梦婷

43 陈菲

44 李欣儒

45 郑萌谋

46 韩昕玥

47 张雨晴

48 杨清坤

49 李韵然

50 张朔

51 陈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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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汪奕晗

53 张灵思

54 李彩玉

55 郑思睿

56 陈雨欣

57 韦琦劼

58 姜婷

59 张萌

60 胡一凡

61 高铭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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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入围名单

1 李运龙 88.79

2 刘沂 88.74

3 王明慧 88.20

4 徐浩源 87.92

5 张云洁 87.71

6 蒋新萍 86.61

7 干孟轩 86.16

8 韩韬 86.09

9 汤卓宁 85.43

10 苏政 85.31

11 赵研言 85.17

12 胡潞垚 84.85

13 周进宇 84.32

14 李健玮 84.31

15 张野 83.97

16 田航睿 83.63

17 张乐言 83.36

18 郑熙雯 83.18

19 徐伟鑫 83.11

20 郝栋彬 82.99

21 褚嘉珩 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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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检入围名单

1 李珍艳 90.59

2 徐思华 88.57

3 杨楠 88.53

4 胡子帆 88.38

5 熊倪 87.05

6 孙焱 86.82

7 葛奥淇 86.54

8 马子涵 86.45

9 曹海菲 85.70

10 谭惺妍 85.33

11 郭嘉琪 85.22

12 杨雅涵 84.42

13 徐义航 84.22

14 陈琛 84.14

15 周慧灵 83.35

16 王涵 83.28

17 王亚琪 82.74

18 赵园园 82.12

19 徐晢澔 81.85


